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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所持中原环保

鼎盛郑州固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3月

1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郑州鼎

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所持中原环保鼎盛郑州固废科技有限公司

股权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经公司与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郑州鼎

盛”）友好协商，以现金1700.00万元收购郑州鼎盛所持中原环

保鼎盛郑州固废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盛固废”）40%股

权，收购完成后，鼎盛固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，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

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7年 8月 12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卢洪波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52681253817 

住所：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政七街 28 号 A座 1单元 8层北

1 号 

经营范围：机械工程技术服务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法律法

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

外）。 

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

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交易对方非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中原环保鼎盛郑州固废科技有限公司 

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 11月 1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海淼 



注册资本：30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83MA44JDRE34 

住所：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（郑东）才高街 6 号东方

鼎盛中心 A座 4002 

股权结构： 

经营范围：建筑垃圾、污泥处理；建筑垃圾、污泥处理设备

设计、安装；建筑垃圾、污泥处理工程施工；固体废物治理；机

械设备研发；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；建筑材料销售；轻质

建筑材料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新型建筑材料制造（不含危

险化学品）；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；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；

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生态恢

复及生态保护服务。 

主要财务情况： 

股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（万元）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60% 1800 

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0% 1200 

财务指标     

（单位：元）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       

（已审计） 

2020 年 9月 30日       

（未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36,868,629.76 275,337,736.11 

负债总额 198,807,432.49 251,718,448.99 

净资产 38,061,197.27 23,619,287.12 

财务指标     

（单位：元） 

2019 年 1-12月          

（已审计） 

2020 年 1-9 月          

（未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,885,403.35 20,831,439.70 



标的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，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

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。 

2.审计评估情况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河南分所、中联资产评

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20年 5月 31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了

审计和评估。根据资产评估报告（中联评报字[2021]第 415号），

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，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价

值参考依据，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

4251.52万元,郑州鼎盛所持鼎盛固废 40%股权评估价值 1700.61

万元。 

根据评估结果及双方友好协商，我公司以自有资金 1700 万

元出资收购郑州鼎盛所持鼎盛固废 40%股权。 

四、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收购方） 

乙方：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转让方） 

1、本协议项下甲方收购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40%股权，包括

附属于该股权的一切作为投资者所享有的权益。 

2、经甲乙双方协商，此次乙方将持有标的公司 40%股权转

让给甲方的转让价格为 1700.00万元。 

3、甲乙双方同意，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积极协助标的公司

净利润 -14,299,103.38 -14,441,910.15 



办理完成本次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4、双方协商确定，股权变更登记日为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。 

五、股权结构 

收购前 

股东 持股比例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60% 

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0% 

收购后 

股东 持股比例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% 

六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需要，收购完

成后，鼎盛固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，有利于公

司发挥投融资优势，提升管理决策效率和运营管理能力，推动公

司深耕固废行业，促进公司全产业链发展，增强市场综合竞争力。 

七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

明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结论性意见： 

1、本次股权交易的双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

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。 



2、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真实、合法，不存在股权质押、被查

封冻结等权利瑕疵。依法可以进行转让。 

3、本次股权交易的范围及定价不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4、本次股权交易签订的收购股权协议系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

的基础上签订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5、本次股权交易已完成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现阶段应当履

行的程序。在中原环保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交易事

项并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，鼎盛固废公司

将成为中原环保全资子公司。 

八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投资事项受市场因素的变化，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 

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股权收购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


